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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尔“功利”概念分析

张露丹

西南交通大学  四川成都  610000

功利主义产生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, 以英国的边

沁和密尔为代表人物 , 边沁确立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

框架 , 密尔则在边沁的基础上 , 对功利主义理论进行了

修正和发展。密尔在《功利主义》一书中对功利主义进

行了比较全面的经典论述 , 同时纠正和改善了边沁功利

主义的一些缺陷与不足 , 例如他提出快乐与痛苦不仅是

有量的差别 , 而且还有质的不同 , 也强调了功利主义的

幸福不是指任何一个人的幸福 , 而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

等等,这些都包含在功利概念的修正上,所以本文从“功

利”的内涵、判断依据以及“功利原则”出发 , 对“功

利”概念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和分析。

一、“功利”内涵
边沁在《道理与立法原则导论》中说到“自然将人

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的统治之下 , 痛苦和快乐。

它们独自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 , 也决定我们将做什么。

一方面对与错的标准 , 另一方面因与果的锁链 , 都被拴

在它们的宝座上。支配着我们的一切所作、所言和所思：

我们为了摆脱我们的奴役所能做的每一项努力 , 都只是

在证明和确定这种奴役”, 边沁的思想体系中“功利”

指的是同质性的快乐或幸福 , 而且宣称不同的快乐之间

只有量的不同 , 没有质的差异。在这种意义上 , 功利主

义其实是一种“最大幸福原理”, 把追求快乐和避免痛

苦看作行为的唯一目的 , 其他一切东西都是达到这一目

的的手段。“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

的时候,我们是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”,

将行为的道德评价建立在后果之上 , 以行为结果所涉及

的快乐和痛苦的增加与减少来判断行为的善恶 , 这也就

导致了后果论。并且边沁发明了一种能够计算快乐和痛

苦的方法 , 因此痛苦和快乐是可以换算过来的。他认为

如果要将快乐或痛苦的经验进行定量化 , 就必须要考察

该经验的七种性质 , 分别是强度、持续性、确定性、临

近性、成效性、纯粹性和幅度 , 可以看出这种计算在复

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中是完全行不通的 , 将人类的

复杂情感用简单的数学计算方式是难以估量的 , 因此边

沁也不免受到许多质疑和攻击 , 称他的功利主义为“猪

的哲学”。

密尔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基本原则 , 把“功利”当

作功利主义道德基础的理论主张与信条 , 行为的对错与

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。但密尔在边沁

的基础上 , 对快乐的区分以及幸福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和

补充。

首先 , 是如何认识快乐 , 密尔认为快乐与痛苦不仅

有量的差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 , 他提出人们如果都体验

过高低级快乐后会更坚定的选择高级快乐并且高级快乐

也更难达到,他在《功利主义》中提到“如果我被问到,

快乐中的质的差别是什么 , 或者只是作为快乐而言 , 除

了在量上更大之外 , 是什么使得一个快乐会比另一个快

乐更有价值 , 只有一个答案。在两个快乐中 , 如果两者

都经历了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坚决偏向其一 , 而不管

是否感到有义务偏向它 , 那么它就是更可欲的快乐。如

果两者之一被那些适当地熟悉它们的人们看得比另一个

更高 , 高到即使他们明知它会伴随更多的不满 , 也还要

偏向它 , 并且他们不会为了任何可以享受的另一种快乐

而放弃更有价值的快乐 , 那么我们就有道理说将质上的

优越性被偏好享受”。

其次 , 密尔认为幸福不等于满足。密尔认为 , 幸

福是指增加快乐以及避免痛苦 , 不幸是指增加痛苦和丧

失快乐 , 但满足不等于幸福 , 同时不满足也不等于不幸

福。密尔认为人的享乐能力有高低之分 , 享乐能力低的

人更多追求肉体上的快乐 , 低级的快乐 , 所以更容易获

得满足 , 但享乐能力高的人更多追求精神上的快乐 , 虽

然不容易满足低级的快乐 , 但能够认识到他追求的幸福

是不完美的 , 并且可以学会忍受这种不完美 , 这样才能

达到真正的幸福。所以他说“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

一只满足的猪；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

傻瓜”。

最后,密尔将幸福作为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,“幸

福是目的 , 是可欲的；并且只有幸福才是因为它是目的

是可欲的；一切别的东西只因它是取得幸福的工具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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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可欲的。”密尔的这种幸福主义成为他功利主义理论

的核心概念。

二、“功利”判断依据
密尔提出对“功利”要诉诸于行为者自身的经验来

判断。在密尔看来 , 无论是高级快乐还是低级快乐 , 无

论是快乐还是痛苦 , 都是非同质之物 , 因此密尔采取经

验主义立场 , 认为“要知道一种特定的快乐是否值得以

另一种特定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 , 只有靠亲身体验过的

人的感受与判断 , 此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对这个问题作出

判定”, 所以密尔得出结论 , 所有体验过数量上较大的

快乐和更有价值的快乐的人 , 都会不会倾向自己的道德

感情 , 选择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 , 即便知道更有价值的

快乐会带有较大的不满足 , 但也不会舍弃它 , 而做出这

个最终裁决的必然是对两种快乐或两种痛苦都很熟悉的

人。

三、“功利原则”
功利原则是密尔理论的价值标准 , 他将“功利”作

为道德基础的信理论主张与信条 , 认为行为的对错与它

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 , 并且认为任何值

得追求的事物之所以值得区追求 , 要么是因为这种事物

内在具有的快乐 , 或者这种值得追求的事物是增进快乐

避免痛苦的手段。因此可以看出 , 密尔的功利原则不过

是检验人们对幸福追求的唯一标准。功利主义学说的反

对者则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幸福都不会成为人们存在

与生活的终极目标 , 他们提出质疑 , 人们是没有权利得

到幸福 , 甚至就算人们没有拥有幸福也可以去生活 , 克

己与高尚的人就可以论证这一观点。

密尔为此对功利主义理论进行辩护 , 首先 , 他认为

功利不仅仅包括对幸福的追求 , 而且还有阻止和延缓不

幸；就算人们不去追求幸福 , 但只要或者没有选择自杀

来逃避人生 , 那就存在着需要来阻止和延缓不幸。其次 ,

密尔认为功利主义反对者如此断言人们不可能得到幸福

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, 幸福并不是指一种持续不断的快乐 ,

也不是一种狂欢的生活 ,“而是指生活中的痛苦少而短

暂 , 快乐多而变动不居 , 积极主动的东西远远超过消极

被动的东西 , 并且整个生活的基础在于 , 期望于生活的

不多于生活中能得到的”。密尔认为如此成永远值得称

之为幸福的 , 而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权利

来获得幸福的 , 只是存在着困难阻碍了人们获得幸福 ,

那就是糟糕的教育和社会制度。

面对有些觉得没有幸福也能生活的反对者们 , 密尔

认为必然存在一些无意识地过着没有幸福日子的人 , 克

己与高尚的人 , 但是密尔提出 , 这种比自己个人的幸福

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幸福或者是追求幸福

的必要手段 , 所以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就是牺牲自己所

享有的幸福 , 让这种牺牲成为增进他人幸福的最好办法。

但密尔并不鼓励与支持自我牺牲 , 他认为一种牺牲如果

没有增加幸福的总量或者减少痛苦的总量 , 那么这种牺

牲就是浪费 , 是没有必要的牺牲。只有为了大众的幸福

或是大众的利益所做出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。

因为构成功利主义判断幸福的对错行为标准 , 不止

是行为者主体的幸福 , 而是所有与其行为相关所有人的

幸福。这也就是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原则 , 功利

主义所追求的不是单个人的单一幸福 , 而是绝大多数人

的幸福 , 于是功利主义就会要求行为者主体在考虑自己

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时 , 应该像“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、

仁慈的旁观者”。这样密尔所改善的功利主义就包含了

利他主义的因素 , 对认为功利主义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

己主义的批判做出了有力的反击 , 也是功利主义的一个

巨大进步。

有反对者认为功利主义判断幸福的行为对错标准对

人们来说太严苛了 , 凭什么要求人们为别人的幸福做出

贡献 , 密尔指出 , 这不仅需要依靠外部约束力 , 而且更

需要强调内部约束力 , 外部约束力是强迫人必须遵守的

方式进行约束 , 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诉诸内在力量 , 只有

内部约束力才能真正从根本上约束人在各个方面作出道

德的选择。内部约束力也就是良心。对于良心的产生 ,

密尔认为 , 良心是后天经验影响和教育作用的结果。良

心作为一种特殊情感的体现 , 是真正的道德法庭 , 只有

良心才会产生功利原则义务性的根本源泉 , 才会提供功

利主义准则性的终极动力。

四、结语
密尔作为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 , 在《功利主义》第

一、二章对“功利”概念做了梳理 , 对功利主义的基本

观点和其反对者意见进行了探讨和反击 , 并且也对“幸

福”“快乐”的概念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, 弥补了边沁

对“功利”概念说明的不足 , 并在功利主义反对者提出

的各种诘难下 , 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详尽的辩护 , 为接下

来探讨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的证明问题和功利主义理论与

正义的关系问题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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